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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孕产妇是新冠肺炎易感人群。为指导各地做好孕产妇疫情防控工作，保障母婴安全，依据《新型冠
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等，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指导意见。

一、健康教育

（一）加强对孕产妇的健康教育，使其了解新冠肺炎防护知
识，指导其正确预防、医学观察和居家隔离等。

（二）加强对医务人员的专业培训，使其熟练掌握新冠肺炎
流行病学特点与临床特征，能够按照诊疗规范进行筛查及诊治，
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培训可采取网络
形式开展，减少人群聚集。

二、预防

（一）孕产妇的预防
1.积极了解相关知识。
孕妇可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教育获取新冠肺炎防控知识。
2.自我健康监测与管理。
自觉避免与他人近距离接触，少去人员密集和空间密闭的场

所。避免与呼吸道感染患者以及近两周内去过疫情高发地区的
人群接触。每日测量体温变化，关注有无呼吸道感染症状。

3.加强居室通风，保持室内清洁。
每天开窗通风 2 次~3 次，每次至少 30 分钟。家中适当进行

加湿，避免空气干燥。家庭成员不共用毛巾，避免交叉感染。保
持家具、餐具清洁。

4.外出务必戴口罩，保持手卫生。
尽量少接触公共场所的物品。咳嗽、打喷嚏时用纸巾遮住口

鼻，没有纸巾的情况下用衣袖遮挡。从公共场所返回、饭前便
后，用洗手液或肥皂在流水下洗手，没有洗手条件的情况下使用
含酒精成分的免洗洗手液。不确定手是否清洁时，避免用手接
触口、鼻、眼。

5.加强营养及心理保健。
孕妇要保证营养均衡，清淡饮食，尽量避免进食辛辣食物，

不吃生冷食物。家人应给予充分关心，缓解其焦虑情绪。保持
良好心态，适当运动，避免久坐、久卧，保证充足睡眠，多饮水，增
强免疫力。

6.合理安排产检。
如无特殊情况，可与产科医生协商后适当延后产检时间，自

行居家监测胎儿宫内情况（自数胎动）。建议孕周 28 周以上、高
龄、有妊娠并发症的孕妇，要严格遵医嘱治疗。必须产检时，应
提前预约，尽量缩短就医时间。就诊时要做好防护，尽量不摘口
罩；回家后及时洗手，更换衣物。

7.产褥期居家防护。
接触新生儿和哺乳前后注意手卫生。他人应减少对产妇的

探视。产妇涉及 42 天复查，如无特殊不适，恶露已净，可适当延
后检查时间；如有恶露未净、伤口愈合不良等异常情况，要随时
复查并做好防护。

8.中医药保健。
因体质差异及孕产期用药禁忌，建议孕产妇不要自行服用预

防类中药汤剂，可揉搓面部穴位以增强呼吸道抵抗力，防病辟
邪。

面部穴位揉搓方法：彻底清洁双手及面部皮肤后，两掌心相
对摩擦发热，以合适力度在面部频搓，反复多次。同时点按揉搓
鼻翼两侧的迎香穴 1分钟左右。

（二）医疗机构的预防
1.为保障母婴安全，相关科室及医务人员要明确责任，加强

合作。建议成立院内专家小组负责可疑症状孕产妇排查。
2.优化服务流程，做好分诊服务，防止交叉感染。
3.落实医务人员院感防护，关注医务人员健康。主动开展健

康监测，监测内容包括体温和呼吸道症状等。
4.按照院感控制要求严格管理。加强诊疗环境通风，规范进

行诊疗环境（包括空气、物体表面、地面等）、医疗器械、患者用物
等的清洁消毒，严格患者呼吸道分泌物、排泄物、呕吐物的处理，
严格终末消毒。

5.实施预检分诊，设置应急隔离诊室、隔离病房、隔离产房及
负压（或隔离）手术室等。

6.疫情未得到有效控制期间，暂停孕妇学校等人员相对集中
的活动，可开展网上远程教育。

7.对新冠肺炎确诊或疑似病例所分娩的新生儿，进行母婴分
开隔离。严密监护新生儿，转诊新生儿时需要做好隔离防护。

8.加强陪护人员管理。陪护人员要经过排查确定，限制人
数，固定人员，并按规定做好个人防护。

三、就诊流程

（一）询问病史及测量体温，进行合理分诊。
（二）不符合流行病学史且无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者，进行

正常就诊。
（三）符合流行病学史或有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者，分流至

隔离诊室或发热门诊就诊，医患均须按要求做好防护，并规范进
行排查、隔离、上报及转诊等。

（四）对确诊和疑似病例，按照《新冠肺炎防控方案》要求进
行处置。需要特别注意，对不具备转运条件的产科危急重症患

者，应就地隔离治疗，以保障孕产妇安全。
（五）对具备转运条件的确诊及疑似病例，应按照《新冠肺炎

病例转运工作方案（试行）》要求，及时、规范转运至定点医院治
疗。

四、院内防护

（一）孕产妇院内防护
1.住院的孕产妇应加强自我防护，包括勤洗手、戴口罩，不乱

摸眼、口、鼻等。
2.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原则进行各项辅助检查，减少住院

孕产妇的院内活动。所有用于孕产妇的仪器，要做好消毒，保持
清洁状态。

（二）医务人员院内防护
1.所有产科及相关医务人员均应接受新冠肺炎防控知识培

训，做好防护预案，防止病毒院内传播。医务人员应减少不必要
的聚集。

2.密切监测与患者接触的工作人员是否有发热和其他相关
症状，如有疑似症状应第一时间做好防护及隔离，并按要求进一
步严密观察及排查。

3.医疗机构应当规范消毒、隔离和防护，储备质量合格、数量
充足的防护物资，确保医务人员个人防护到位。在严格落实标
准预防的基础上，强化飞沫传播、接触传播等感染防控措施，避
免院内交叉感染。

4.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人力资源的调配，保证一线医务人
员有充沛的精力和体力。

五、疑似及确诊病例的救治

（一）按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将疑似病
例和确诊病例转诊至定点医院治疗。

（二）非定点医院的住院患者，住院期间出现发热、咳嗽等疑
似症状，可首先由医院组织多学科会诊，根据母胎情况进行个体
化处理。

1.孕产妇一般情况好、无并发症、胎儿情况好、具备转诊条件
的，建议转诊至定点医院救治。

2.孕产妇存在妊娠并发症，有出血、子痫、急产等风险，转诊
可能危及母婴生命安全，不具备转诊条件的，建议就地隔离治
疗。

3.分娩后的疑似病例，在没有确诊且隔离期未满时，建议母
婴分开隔离照护，尽快转至定点医院治疗。同时，指导母亲维持
泌乳，以便排除患病后进行母乳喂养。产妇所用物品及排泄物
按医院感染管理要求处置，做好隔离预防。

4.分娩后的确诊病例，立即转至定点医院治疗，母婴分开隔
离照护。

六、诊治方案

对于疑似及确诊病例按照以下方案处理：
（一）所有疑似及确诊病例均应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最

新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诊疗方案》要求进行诊治。
（二）孕产妇治疗期间，根据母胎情况采取个体化方案进行。
1.新冠肺炎不是终止妊娠的指征。终止妊娠的指征取决于

母亲疾病状况、孕周、胎儿宫内情况等，如需终止，需要考虑促肺
成熟等相关问题。

2.分娩方式的选择应做到个体化。分娩地点选择在隔离产
房（手术室）或负压手术室，医护人员做好个人防护，分娩间终末
消毒。分娩时所用物品及排出物按《关于做好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期间医疗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进
行处理。

3.产后处理。新生儿需要与母亲分别隔离、看护、观察或治
疗。母亲是否维持泌乳根据病情决定。

4.根据孕产妇体质，并结合我省目前气候特点，制定以下中
医治疗方案供参考。

（1）初期
强调治病与安胎并举。根据患者寒、热、虚、实体质不同，辨

证论治。
证型Ⅰ：肺卫虚弱。
临床表现：发热、恶风，乏力，自汗，干咳，纳差，大便偏溏，舌

质淡，苔薄白或薄黄，脉浮细。
推荐处方：门氏卫虚饮加减。黄芪 15 克、白术 15 克、防风 6

克、砂仁 10 克、黄芩 15 克、麦冬 25 克、金银花 25 克、柴胡 15 克、菟
丝子 25克、甘草 3克。

证型Ⅱ：肺胃蕴热。
临床表现：发热恶寒或无恶寒，干咳少痰，咽干、咽痛，纳差、

便干，舌质偏红，苔略黄腻，脉细数。
推荐处方：庞氏安胎汤加减。黄芩 10 克、知母 12 克、连翘 12

克、金银花 30 克、蒲公英 30 克、砂仁 6 克、茯苓 30 克、川断 15 克、
山药 30克、甘草 3克。

证型 III：肺胃湿热。
临床表现：发热或畏寒，疲倦乏力，咽痒、咽干、咽痛，咳嗽少

痰，胸脘痞闷，纳呆便溏或黏腻不爽，舌质红黯或略绛，边有齿
痕，苔黄腻，脉滑数。

推荐处方：杏仁 10 克、炒薏苡仁 15 克、白豆蔻 5 克、白术 15
克、厚朴 10 克、姜半夏 10 克、藿香 6 克、佩兰 6 克、茯苓 20 克、黄芩
6克、连翘 15克。

证型 IV：寒湿郁肺。
临床表现：恶寒发热或无热，干咳或痰少难咯，咽干，倦怠乏

力，胸闷、脘痞或呕恶，便溏，舌质偏淡或淡黯，苔白腻，脉濡细。
推荐处方：苍术 15克、白术 15克、陈皮 15克、姜半夏 10克、厚

朴 10 克、藿香 10 克、草果 5 克、白豆蔻 5 克、羌活 5 克、黄连 5 克、
生姜 10克。

初期中成药选用：①咽干、咽痛不适，可用玄麦甘桔颗粒；②
咽痛、发热，可用双黄连口服液；③低热、咳嗽，可用小柴胡颗粒。

（2）中期
证型Ⅰ：痰热壅肺。
临床表现：发热，咳嗽气喘、咯痰黄稠，胸闷脘痞，大便黏滞，

舌质红黯，苔黄腻，脉滑数。
推荐处方：姜半夏 15 克、黄连 6 克、瓜蒌 30 克、麻黄 5 克、生

石膏 30 克、杏仁 10 克、黄芩 10 克、浙贝 10 克、桑白皮 15 克、炙枇
杷叶 15克、冬瓜子 30克、芦根 30克。

证型Ⅱ：疫毒闭肺。
临床表现：身热不扬或往来寒热，咳嗽痰少，或有黄痰，腹胀

便秘，胸闷气促，咳嗽喘憋，动辄气喘，舌质红，苔黄腻或黄燥，脉
滑数。

推荐处方：生炙麻黄各 6 克、杏仁 10 克、生石膏 30 克、葶苈子
12 克、瓜蒌 30 克、草果 10 克、炒槟榔 10 克、苍术 9 克、大黄 5 克（后
下）、姜黄 10克、蝉蜕 5克、炒僵蚕 10克、炒山药 15克。

（3）重症期
内闭外脱。
临床表现：呼吸困难、动辄气喘或需要辅助通气，伴神昏、烦

躁、汗出肢冷，舌质紫暗，苔厚腻或燥，脉浮大无根。
推荐处方：人参 15 克、炮附子 15 克、山茱萸 15 克，送服苏合

香丸或安宫牛黄丸。
（4）恢复期
肺脾气虚。
证型Ⅰ：肺脾气虚兼湿。
临床表现：气短乏力，纳差，痞满，呕恶，大便黏腻不爽或便

溏，舌质淡，苔白腻。
推荐处方：党参 15克、黄芪 20克、茯苓 20克、姜半夏 10克、陈

皮 6 克、藿香 6 克、木香 6 克、砂仁 6 克、炒白术 15 克、炒山药 10
克。

证型Ⅱ：肺脾气阴两虚。
临床表现：气短乏力，口干不欲饮、咽干，纳差，便溏，舌红苔

少，脉细数。
推荐处方：西洋参 10 克、北沙参 20 克、麦冬 20 克、五味子 10

克、姜半夏 10 克、陈皮 6 克、茯苓 20 克、砂仁 5 克、桑叶 6 克、山药
20克、炒白扁豆 20克、干姜 5克。

七、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特别提醒

（一）新冠肺炎流行时期，应通过微信、APP（手机应用程序）、
电话、视频、线上孕妇学校等方式，加强对孕产妇健康教育和咨
询指导，指导孕产妇自我监护。根据孕产妇具体情况适当调整
产检时间。对于既往身体健康、无并发症、无高危因素的孕产
妇，可根据孕周适当延长孕检的时间。孕妇一旦出现胎动异常
（过多、减少）、分泌物异常（阴道流液、阴道流血）、腹痛等临床症
状，或者出现血压升高，头晕、眼花、胸闷等自觉症状均应及时到
医院就诊。

（二）在孕早期和孕中期有时间要求需要产检的孕妇，在做
好防护的基础上进行检查。孕 11 周~13 周+6 天需要做早期超声
筛查；孕 15周~20周+6天需
要做唐氏筛查；孕 20 周~24
周需要做超声胎儿畸形排
查；孕 24 周~28 周需要做糖
耐量检查。建议孕妇提前
安排、预约检查。

（三）按照孕产妇“五
色 ”管 理 要 求 ，评 估 为 橙
色、红色和紫色的孕产妇
要做好防护，按时产检，有
不适情况随时就诊，避免
因担忧、恐惧而延误病情，
保障母婴安全。

（四）妊娠 36 周及以上
的孕妇，无论有无高危因
素，均应按时产检。

（五）各医疗机构要加
强预检分诊，开展多种形
式预约，实施分时段就诊，
尽量缩短孕产妇在医院的
时间。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